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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国泰金福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

及转换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国泰金福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的规定，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21年8月7日于证监会指定媒

介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刊登了《国泰金福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

转换业务的公告》，现就此次国泰金福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期的申购、赎回

及转换业务办理时间提示如下：

本基金第二个封闭期为2021年5月8日（含）起至2021年8月8日（含）。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1年8月9日（含）起至2021年9月3日（含）期间的

工作日，本基金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申请。 自2021年9月4日（含）起至2021年12月5日

（含）止，为本基金的第三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或其他业务。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

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

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请各位投资者留意。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

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关于国泰瑞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暂停个人投资者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8月9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瑞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瑞泰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083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泰瑞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国泰瑞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个人投资者申购业务起始日 2021年8月9日

暂停个人投资者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始日 2021年8月9日

暂停个人投资者转换转入业务起始日 2021年8月9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原因说明 维护投资者利益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1年8

月9日起暂停国泰瑞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个人投资者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 在本基金暂停个人投资者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

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个人投资者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8月0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09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9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8月5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A 中欧医疗健康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095 003096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3.954 3.90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3,871,655,458.90 3,725,840,145.8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

元/10份基金份额）

1.2739 1.2169

注：（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

转为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

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3）本基金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4）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8月10日

除息日 2021年8月1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是指选择

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

款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

2021年8月1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21年8月11日，

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2021年8月12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

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

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2）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

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投资者可通过登录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o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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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8/12 － 2021/8/13 2021/8/13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16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除外）。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100,441,986股不参与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1,391,668,739股 （公司总股

本1,492,110,7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持有的公司股份100,441,986股）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7,416,811.73元

（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

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同时，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

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分红金额÷总股本

=1,391,668,739×0.07÷1,492,110,725≈0.0653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

价格-0.0653）÷（1+0）=前收盘价格-0.0653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8/12 － 2021/8/13 2021/8/1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和STARLEX� LIMITED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因此，除权除息日发放现金红利时，不再扣缴个人投资者和基金的红利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0.07元。 如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本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本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

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063元派发红利。 如QFII股东涉及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63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

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

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对其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3350026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9日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362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45,541,085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25.00%。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182,164,340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831,162股，约占发行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

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199,819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11.42%，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31,343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28,728,766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21%；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11,612,5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79%。

发行人于2021年8月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壹

石通”股票11,612,500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

8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8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15.49

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2021年8月11日

（T+3日） 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将按配售对象为

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969,864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5,988,995.75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938973%。

配号总数为119,779,91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 119,779,91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5,199,819股， 约占发行数量的

11.4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31,343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5,157.37倍， 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034,5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694,266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1.2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647,000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7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261262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8月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2021年8月1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能辉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３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２５６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００

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３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７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３

，

７３７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能辉科技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能辉科技”

Ａ

股

１

，

０６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６６０

，

６７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２

，

３５１

，

２３１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２４

，

７０２

，

４６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２４７０２４６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４９．４１１４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

７４７．４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２４．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１２．４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３１５５４４％

，

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９．０３０６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比德”、“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１

，

０１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５８

号文予以注册决定。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山水比德”，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４４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８０．２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０

，

０８５

，

６３９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８０９

，

１７０

，

８１６．９７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４

，

３６１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

，

１５２

，

１８３．０３

元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

，

３６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１５２

，

１８３．０３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４２２％

。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翘神州”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６４

号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义翘神州”，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４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

２９２．９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９４５

，

４３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

，

９６３

，

６５６

，

８２０．２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４

，

５６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５

，

９８３

，

１７９．８０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４

，

５６５

股，包销

金额为

１５

，

９８３

，

１７９．８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

０．３２％

。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９４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９

日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瑞声”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236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

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海天瑞声” ，扩位简称为“海天瑞声” ，股票

代码为688787。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94元/股，发行数量为1,07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60.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0.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636.6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272.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909.50万股。

根据《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502.5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909,500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45.7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3.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42314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8月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包括以下两类：（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华泰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 ）；（2）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海天瑞声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家园1号” ），管

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两类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截至2021年7月2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华泰创新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8月9日（T+4日）之

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535,000 19,762,900.00 0.00 24

华泰海天瑞声家园1号科创板

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0,000 39,525,800.00 197,629.00 12

合计 1,605,000 59,288,700.00 197,629.00 -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36,94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4,348,748.3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5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8,971.70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457,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1,581,580.00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007,914.5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8月6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海棠厅进行海天瑞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海天瑞声A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804个账户，

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481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391,89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18%，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1%。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

“附表：海天瑞声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1,055股，包销金额为38,971.7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116%，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099%。

2021年8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的约定将余股

包销资金、 战略配售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453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发行人：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8月9日


